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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至 105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 WTO 相關通訊傳播服務

業諮商談判 TiSA 1 次次次次會議 
 
 
 
 
 
 

2. 出席 WTO 相關通訊傳播

服務業諮商談判 TiSA 暨

通訊傳播雙邊交流會議 
 
 
 

3.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

機構（ICANN）2 次次次次會議 

 
 
 
 
 

（5）9月 17 日至 9月 27 日赴瑞士日內瓦出

席 WTO 相關通訊傳播服務業複邊服務貿易

協議(TiSA)諮商談判會議，本會代表就電信

附件之談判積極表示我國立場，並與美國、

日本就包括電信、電子商務、當地化等議題

進行雙邊會議。 

 

（5）11 月 1 日至 11 月 13 日赴瑞士日內瓦

出席 WTO 相關通訊傳播服務業複邊服務貿

易協議(TiSA)諮商談判會議，並與美國、歐

盟、澳洲等國進行通訊傳播交流會議，就通

訊傳播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4）6月 25 日至 7月 3日、11 月 2 日至 11

月 10 日赴芬蘭赫爾辛基、印度海得拉巴

(Hyderabad)出席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

機構（ICANN）之政府諮詢委員會（GAC）2016

年 2 次會議，討論包括美國商務部移交網際

網路管理權、ICANN 問責制、章程變更、新

通用頂級網域名稱(New gTLDs)政策、網路

安全、GAC 運作準則評估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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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4. 倫敦行動計畫等防制垃圾

郵件國際相關會議 

 
 
 
 

5.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 TEL 
54 會議 

 
 
 

6. 國際傳播協會（IIC）年會

及其管制者論壇（IRF）會

議 

 
 
 
 

7. 國際傳播協會（IIC）「電

信及媒體論壇」會議 
 
 

 

（4）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9 日赴法國巴黎出

席倫敦行動計畫等防制垃圾郵件國際相關

會議年會，併「訊息、惡意軟體、行動通信

反濫用工作群組」(M3AAWG)舉行座談會，討

論包括垃圾郵件、垃圾簡訊、do not call、

網路詐欺、網路內容防護、資安等議題。 

 

（4）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赴日本京都出

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電信暨資訊工

作小組 TEL54 會議，會中發表我國國情報

告、我國 MRA 執行現況、MRA 夥伴經濟體之

法規變動時我國之因應作為、行動 APP 網路

安全等報告。 

 

（4）10 月 9 日至 10 月 15 日赴泰國曼谷出

席國際傳播協會 IIC 管制者論壇及年會會

議，本會於「公平競爭環境」論壇中分享我

國視聽媒體現況，並與美國 FCC、英國

OFCOM、加拿大 CRTC、澳洲 ACMA、德國 LFK、

日本 MIC 及紐西蘭等國監理單位交換心得。 

 

（4）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赴美國華府出

席國際傳播協會（IIC）「電信及媒體論壇」

會議「公平競爭環境」場次中分享我國視聽

媒體現況，並與美國 FCC、英國 OFCOM、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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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8. 南韓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

（KCSC）2016 年國際圓

桌論壇會議 
 
 

合計 

拿大 CRTC、澳洲 ACMA、德國 LFK、日本 MIC

及紐西蘭等國監理單位交換心得。 

 

（4）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7 日赴韓國首爾出

席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KCSC）2016 年

國際圓桌論壇會議，以「於社群媒體時代打

擊仇恨言論擴散」為主題，進行研討會，促

進本會與 KCSC 雙邊關係。 

 
 
 
 

25 
 
 
 
 
 

2,635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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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至 105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亞洲有線暨衛星電視廣播

協會年會及監理者圓桌會

議（Cable &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of Asia, CASBAA） 

 
 
 
 

合計 

（4）原訂 11 月 6 日赴澳門出席亞洲有線暨

衛星廣播電視協會（CASBAA）政策圓桌論

壇及年會於澳門舉行，因本會機關名稱含有

「國家」，致本會參與會議受阻；另考量本

(105)年 10 月 6 日 CASBAA 政策執行長

Mr.John Medeiros 已拜會本會，雙方業就

數位匯流和 OTT 議題交換意見，已收實質交

流效益，因此未能成行。惟，衍生取消機票

退票、住宿手續費共計 49,704 元。 

50 
 
 
 
 
 
 
 
 
 
 

50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赴大陸地區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